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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对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92 号文《关于核准黑龙江黑化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郭东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公司向郭东泽、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96,418,732 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7.26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0.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5,635.27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64,364.73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全部到位。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

[2016]4554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

行（账号：1761015450000095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鲤城支行（账

号：1408010129008221251）于2016年9月1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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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止，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分行 
17610154500000950 4.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鲤城支行 
1408010129008221251 0.76 

合    计  4.88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配套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的议案》，为确保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稳步实施，提高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公司董事会决定向募投项目的实施

主体——全资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进行增资。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及保荐机

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与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账号：17610154740007456）、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鲤城支行（账号：1408010119601068939）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分行 
17610154740007456 5,501.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

州鲤城支行 
1408010119601068939 9,401.49 

合    计  14,903.22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3 

2,379.04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379.04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使

用 49,598.35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公司本次拟向郭东泽、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包括（1）购置集

装箱，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48,000.00 万元；（2）建立商务物流网络及管理系统

信息化，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00 万元；（3）投资场站仓储设备及冷链仓

储设备，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

附件 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执行中，尚不存

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总额差异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持续投入中，无闲置募集资

金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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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扩大集装箱物流业务的规模，巩

固现有集装箱物流市场优势，弥补原有集装箱箱量的不足和箱型的单一化，提高

市场占有率，实现箱周转平衡，降低用箱成本，从而满足客户对包括冷链运输、

特种运输在内的各种货物运输对专业化集装箱的需要；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

投资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盈利能力，为成为国内领先的集装箱物流上市公

司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本次募投项目中集装箱和场站仓储设备及冷链仓储设

备均需与公司其他资产进行配套运作才能带来整体的效益，并不能直接产生效

益，；同时商务物流网络及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投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

的商务物流网络及内部管理系统，本身不能直接产生效益。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无

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盛船务”）的100%股权，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年7月13日，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领取了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

权已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100%股权过户事

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已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2016年11月17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定价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备考合并的资产总额

及净资产金额分别为556,254.57万元、111,307.91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根

据本公司编制的2017年年度报告，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备考合并的资产总额及净

资产金额分别为849,505.69万元、298,285.42万元，增长比例分别为52.72%、

1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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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经营情况 

自资产交割完成日至2017年12月31日，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生产经营情况稳

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4、效益贡献情况 

根据本公司编制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度安通物流与安盛船务备考合并

净利润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照同期贷款利息扣

除募集资金利息）为47,376.09万元。 

5、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根据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郭东泽、

郭东圣、王强、纪世贤、卢天赠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2016年、2017年和2018

年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备考合

并净利润（备考合并净利润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备考合并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2,820.00万元、40,690.00万元、47,370.00万元。2016年安通

物流和安盛船务实现净利润35,735.89万元超过盈利承诺水平，2016年盈利预测承

诺已实现。2017年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实现净利润47,376.09万元超过盈利承诺水

平，2017年盈利预测承诺已实现。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通过对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一致。 

六、其他事项 

1、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购置集

装箱并向安通物流增资。公司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购置

集装箱并向安通物流增资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购置集装箱已获泉州市丰泽区发展和改革

局核发的《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发改备[2016]C02043 号），项目法



 

 6 

人为安通物流。公司对购买集装箱类型及数量的调整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项目 数量（台） 投资规模（万元） 投资项目 数量（台） 投资规模（万元） 

1.集装箱购

置费 
不超过 4.8 亿元 

1.集装箱购

置费 
不超过 4.8 亿元 

1.1 普通集装

箱小柜 
9,000 不超过 15,300 

1.1 普通集装

箱小柜 
3,050 不超过 4,000 

1.2 普通集装

箱大柜 
3,356 不超过 9,700 

1.2 普通集装

箱大柜 
1,000 不超过 2,200 

1.3 冷藏集装

箱 
1,000 不超过 15,000 

1.3 冷 藏 集

装箱 
1,500 不超过 22,500 

1.4 20 英尺散

粮集装箱 
3,600 不超过 8,000 

1.4 35 吨超宽

敞顶箱 
1,500 不超过 3,300 

 
1.5 特 殊 尺

寸罐箱 
1,000 不超过 9,600 

 
1.6 40 尺超高

加高箱 
1,000 不超过 2,800 

 
1.7 常 规 尺

寸罐箱 
400 不超过 3,600 

2、2017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购置集装箱。公司独立董事对公

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购置集装箱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拟取消剩余 40 尺超高加高箱购置计划，拟取消剩余特殊尺寸罐箱与

常规尺寸罐箱的购置计划，并拟增加购置冷藏集装箱。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购

置集装箱的类型及数量调整后，该部分额度购置集装箱及支付相关费用的基本

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投资项目 数量（台） 投资规模（万元） 

1 40 英尺冷藏集装箱 750.00 不超过 11,150.00 

2 造箱检验费用、标贴费用等  不超过 139.80 

合计 不超过 11,2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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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变更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是否延长实施

期限 

原计划完成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时间 

1 集装箱 是 2017 年 2 月 2017 年 11 月 30 日前 

2 
商务物流网络及管

理系统信息化 
是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3 
场站仓储设备及冷

链仓储设备 
是 2017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 

4、2017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发布公告对场站仓储设备及冷链仓储设备投

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以及调整部分实施方式。具体调整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实施主体 安通物流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

公司 

实施地点 

1、场站仓储设备：海口、广州、泉州、青岛、营口； 

2、冷链仓储设备：海口、广州、泉州、青岛、营口、

上海。 

泉州 

实施方式 

1、分别于海口、广州、泉州、青岛、营口等主要货流

集散港口城市各建立一个 10000 平米的集装箱场站仓

储设施，总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2、分海口、广州、泉州、青岛、营口五个港口城市及

上海租建上海租建 2,000-4,000平方米不等规模的加工

配送型冷库，总面积及总容量分别达 17,000 平方米以

及 35,000 吨。 

项目拟于泉州市石

湖港东南冷链的自

有土地上建设冷链

仓储物流项目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变更，同时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已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获得了石狮市经济局核发的《福

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闽发改备[2017]C07131 号），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东

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场站仓储设备及冷链仓储设备”的实施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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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进行变更，并对实施方式进行调整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2018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孙公司注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由安通物流使用调整后的募集资金用来向安通物流的全资子公司东南冷

链仓储有限公司注资，本次注资总额为 12,425.00 万元。本次注资的募集资金将

全部用于泉州市石湖港东南冷链的自有土地上建设冷链仓储物流项目。 

七、结论 

董事会认为： 

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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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364.7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9,598.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                                               21,706.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7 年：                                                27,891.6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以使用

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集装箱 集装箱 不超过 48,000 不超 48,000 47,886.15  不超 48,000 不超 48,000 47,886.15  

 14,766.38 

已完成 

2 
商务物流网络及

管理系统信息化 

商务物流网络及

管理系统信息化 
不超过 7,000 不超过 7,000 1,712.20 不超过 7,000 不超过 7,000 1,712.20 

2018年 6月 30

日前 

3 
场站仓储设备及

冷链仓储设备 

场站仓储设备及

冷链仓储设备 
不超过 15,000 不超 15,000 —  不超 15,000 不超 15,000 —  

2018年 8月 31

日前 

合计 —  —   64,364.73  64,364.73 49,598.35  64,364.73  64,364.73 49,598.35 14,766.38 —  

 

备注： 

1、“购置集装箱项目”，受公司战略规划、市场需要等影响，公司调整了集装箱购买种类及数量，同时考虑到调整后的集装箱购置涉及的厂商谈判、集装箱

建造等过程 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因此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延长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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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完成的期限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商务物流网络及管理系统信息化”，合同已基本签订完毕，其中部分系统已提交公司使用，但目前仍处于试运行和调试阶段，需整体运行一定时间后才

能进行该项目的验收（根据签订的合同要求，部分款项需公司验收完成后才进行支付），因此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延长完成的期限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3、“投资场站及冷链仓储设备项目”，因处于选址过程中，尚需进一步市场调研，同时出于租金成本、预期回报率等考虑，选址既要符合经济性又要符合物

流体系建设的市场需求，为确保该项目的稳健性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意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进度，并将该项目完成的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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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集装箱 不适用 全部投资税后

财务内部收益

率 10.38%，财

务净现值税后

25,172 万元 

— — — 不适用 不适用 

2 
商务物流网络及

管理系统信息化 
不适用 — — — 不适用 不适用 

3 
场站仓储设备及

冷链仓储设备 
不适用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 — — — 

备注：公司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扩大集装箱物流业务的规模，巩固现有集装箱物流市场优势，弥补原有集装箱箱量的不足和箱型的

单一化，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箱周转平衡，降低用箱成本，从而满足客户对包括冷链运输、特种运输在内的各种货物运输对专业化集装箱的需要；同

时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盈利能力，为成为国内领先的集装箱物流上市公司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本次募投项目中集装

箱和场站仓储设备及冷链仓储设备均需与公司其他资产进行配套运作才能带来整体的效益，并不能直接产生效益，；同时商务物流网络及管理系统信息化

的投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的商务物流网络及内部管理系统，本身不能直接产生效益。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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